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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普瑞 股票代码 00239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步海华 白琼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郎山路21号 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郎山路21号

电话 0755-26980311 0755-26980311

电子信箱 stock@hepalink.com stock@hepalink.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004,354,083.30 1,050,040,613.07 9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9,095,060.68 7,450,092.37 2,84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09,990,505.16 -3,816,732.23 5,601.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5,793,760.69 -172,930,337.36 143.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6 0.006 2,8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6 0.006 2,8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7% 0.09% 2.7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3,197,309,660.50 13,189,413,531.98 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633,753,966.61 7,580,397,982.60 0.7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41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01% 474,029,899 0

乌鲁木齐金田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72% 408,041,280 0

乌鲁木齐水滴石穿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2% 46,425,600 0

乌鲁木齐飞来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3% 40,320,000 0 质押

32,980,

000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65% 20,618,035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南信

托·聚鑫弘扬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06% 13,238,400 0

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南金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96% 11,983,100 0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

信托－长安投资591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75% 9,359,000 0

黄镇 境内自然人 0.68% 8,500,000 0

黄光伟 境内自然人 0.64% 8,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和乌鲁木齐金田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股东（合伙人）为李锂和李坦，乌鲁木齐飞来石

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为李锂， 乌鲁木齐水滴石穿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为单宇和李坦，李锂和李坦为夫

妻关系，单宇和李坦为兄妹关系，单宇参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

计划，参加份额为 38.88%。黄光伟和黄镇为叔侄关系。除上述情

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中，黄镇通过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500,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0.68%； 黄光伟通过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00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6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

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16海普瑞 112473 2021年11月10日 100,000 3.19%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41.49% 41.72% -0.23%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5.18 2.09 147.85%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上半年，公司根据“攀新高、走新路” 发展战略和年度生产经营计划，继续积极并有效地推进肝素

全产业链整合，打通肝素上下游产业，实现肝素全产业链一体化经营。 公司已成功建立并实施新的肝素粗品采

购和管理模式，稳定并有效保障了公司的肝素粗品供应，为肝素原料药的增产增收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此基础

上，积极维护与主要客户的合作关系，在提高价格的同时增加供应量；公司的胰酶原料药在2018年上半年实现

了收入和利润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CDMO业务通过收购后的整合，报告期内业绩得到了积极改善；公司的创

新药业务通过股权投资、品种授权、境内设立合资公司等形式稳步推进有关品种在境内外的临床和申报准备

工作。 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实现了公司营业总收入和净利润的大幅度增长。

1、肝素业务

（1）肝素原料药：报告期内，公司生产部门优化操作细节，对人员进行考核评定任职资格，实施岗位最优

配置，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人均单位时间产出比2017年有明显提高。 有效实施价值分享和客户优先

商务策略，保持和增加对长期合作大客户的供应量，对主要客户的销售额大幅度增长，超额完成上半年销售计

划。

（2）肝素供应链：报告期内，自产厂成都深瑞和山东瑞盛的日均小肠处理能力明显增加，收率稳步提高，

粗品产量较2017年明显增加。 逐步优化粗品供应OEM管理模式，鼓励和支持有成本优势的OEM厂商提高产

量，同比生产和采购量有较大幅度增加；在自产厂和OEM厂小肠处理能力增加的基础上，粗品供应量比2017

年同期大幅度增加。

（3）肝素类制剂：报告期内，根据总体战略和业务布局调整，公司决定出售持有的成都海通全部股权，已

于7月上旬完成成都海通的工商变更登记。 同时，积极推进收购多普乐100%股权相关事宜，按计划向多普乐原

股东支付第二次交易对价，7月1日将多普乐及其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天道医药报告期内已经在波

兰、意大利、德国、英国和西班牙建立营销团队，其依诺肝素制剂已经占有波兰药品零售市场的较大份额；在意

大利多个区域招投标中中标并开始销售；在德国主攻零售市场销售，并通过与医院采购集团签订合约推动医

院采购；在英国进行价格策略调整，巩固已有的市场并争取新客户；在西班牙正在积极进行市场推广，预计下

半年实现上市销售；在塞浦路斯积极参与招投标，目前已经有中标；同时还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多个国家与本

地服务商紧密合作，积极推进进入相关国家销售所相关的本地批准工作，争取尽早进入市场销售。

2、胰酶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孙公司SPL根据与客户Abbvie和Curemark的协议约定，按计划完成胰酶原料药的供

应，带动胰酶原料药收入和利润增长。 如果未来Abbvie供应商注册成功完成以及Curemark的新药获得FDA

的批准，预计将会为SPL带来长期稳定的收入和利润贡献。

3、CDMO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孙公司赛湾生物新反应罐已投入使用，产能规模进一步增加，并通过加强新老客户的

拓展与维护，保持了订单规模持续增长。 同时，随着近两年整合的顺利完成，赛湾生物的订单交付能力和成本

管理能力有明显改善，营业收入开始快速增长。 未来赛湾生物将继续根据客户的需求进一步提高产能规模，加

强内部管理和客户拓展，保持收入规模的稳定持续增长，其将有望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4、创新药业务

（1）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各类研发项目七项，完成研发项目一项。

（2）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君圣泰股权架构调整的议案，公司拟将持有的深圳君圣

泰57.45%的股权转让给香港君圣泰，并通过向开曼君圣泰增资获得其57.45%的股权，从而间接持有深圳君圣

泰57.45%的股权。截止本报告日，上述事项正在办理有关政府部门的核准和备案手续。深圳君圣泰用于治疗慢

性肝病的小分子化合物新药临床II期试验已顺利启动，病人开始入组给药；用于急性胰腺炎适应症治疗的多肽

新药的临床II期概念验证性试验方案正在准备。

（3）2018年8月， 公司所投资的创新药研发公司Aridis已经成功完成在NASDAQ的上市， 股票代码：

ARDS。 公司与其合资设立的深圳市瑞迪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已于2018年7月取得营业执照。 瑞迪生物主要从事

由股东Aridis授权的抗感染治疗的抗体品种在大中华区的临床开发和销售业务。 其中，AR-301已经完成美国

IIa期临床试验，计划申请进行美国和欧盟的III期临床试验，并已经于2018年7月获得美国FDA对其III期临床

方案的正面反馈。 瑞迪生物正在推进AR-301的中国Pre-IND会议及国际多中心III期临床试验申请的相关工

作。

（4）报告期内，根据股份认购协议的约定，公司全资子公司 Hepalink� USA� Inc.和SPL正在逐步履行对

Curemark� LLC的投资承诺。 Curemark已经完成儿童自闭症的III期补充临床试验，正在编制总结报告和准备

与PDF的会议材料，拟在2018年下半年与FDA就NDA申报召开会议。

（5） 报告期内， 公司投资的其他新药品种的研发和临床试验进展顺利。 OncoQuest的抗体品种

Oregovmab完成的针对原发晚期卵巢癌的IIb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出较好的疗效，2018年计划在美国和欧洲提

交III期临床试验的申请。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昂瑞生物正在准备Oregovmab中国Pre-IND会议和国际多中心III

期临床试验申请的相关申报资料。 RVX-208的全球III期临床试验阶段已按照临床方案的设计达成2400例患

者的入组目标，公司拥有RVX-208在大中华区的独家市场许可权和全球生产供应的优先权，后续将根据中国

最新的药政监管法规的要求完成在中国的药政申报工作。 其他投资的境外研发子公司的品种分别处于临床

前、I期临床和II期临床试验中，进展基本顺利。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锂

2018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399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

2018-069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 ）通知于2018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8月27日上午10:00在深圳市南山区松坪

山郎山路21号董事会会议室以通讯与现场相结合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7人，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锂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

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 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2018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2018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深圳君圣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股权架构调整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深圳君圣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股权架构调整方案的公

告》 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4、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招商银行申请并购贷款暨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关联董事李锂、李坦、单宇回避表决。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招商银行申请并购贷款暨接受关联方担保的公告》刊登于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刊

登于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行申请内保外贷暨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中行申请内保外贷暨提供反担保的公告》刊登于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提议，为保持审计工作的持续性，董事会同意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为2018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财务审计费用拟为不高于人民币230万元 （视实际审计工作调

整），内部控制审计费用拟为人民币60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刊

登于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刊登于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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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的形

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8月27日上午11:00在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郎山路21号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应参加

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郑泽辉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过全体监事认真讨论，审议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客观反映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表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 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2018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违规的情形。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2018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3、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招商银行申请并购贷款暨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申请并购贷款额度有助于公司后续的资金使用规划和更加灵活地安排收购款

的支付，未来将视公司支付收购款时的实际资金情况和安排来决定借款金额。 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财务风险，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申请并购贷款所需的股权质押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影

响。 监事会同意公司向招商银行申请并购贷款。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招商银行申请并购贷款暨接受关联方担保的公告》刊登于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4、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行申请内保外贷暨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鉴于Hepalink� USA� Inc.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运营在公司管控范围内，监事会同

意公司为其贷款业务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中行申请内保外贷暨提供反担保的公告》刊登于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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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深圳君圣泰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股权架构调整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普瑞” 或“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深圳君圣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股权架构调整的议案》，同意将公司直接持有的深圳君圣泰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君圣泰” ）的股权转让给HighTide� Therapeutics� (Hong� Kong)� Limited

（以下简称“香港君圣泰” ）持有，并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7,900�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海普瑞（香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香港海普瑞” ）增资，增资资金用于香港海普瑞对HighTide� Therapeutics,� Inc.（以下简称“开

曼君圣泰” ）增资。 架构调整完成后，公司实际持有的深圳君圣泰比例保持不变。

公司在相关政府部门办理上述架构调整所需的备案手续时，被要求由公司直接对开曼君圣泰增资，为尽

快顺利完成深圳君圣泰股权架构调整，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向香港海普瑞增

资后由其对开曼君圣泰增资变更为公司对开曼君圣泰直接增资，除此之外，深圳君圣泰的股权架构调整其他

部分未做变更。

本次变更深圳君圣泰股权架构调整方案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事项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标的情况介绍

1、企业名称：深圳君圣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81570844Y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街道甘李二路11号中海信创新产业城18B栋1层02单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作）

法人代表：李锂

注册资本：4,2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从事生物制品、医药产品的研究、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及咨询服务；化妆品、卫生消毒用品、

一类医疗器械的研究、开发、批发、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他专项

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并提供上述产品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和咨询服务。从事保健食

品、二类医疗器械的研究、开发、批发、进出口业务。

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1-3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0.00 492,991.45 216,095.20

营业利润 -20,939,493.64 -19,798,966.69 -8,149,451.72

净利润 -20,939,493.64 -19,778,146.97 -4,000,241.72

项目 2018年3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84,458,113.65 108,858,220.04 141,309,838.72

负债总额 14,009,620.55 16,540,482.90 28,856,488.25

净资产 70,448,493.10 92,317,737.14 112,453,350.47

现有股权架构如下图所示：

2、企业名称：HighTide� Therapeutics� (Hong� Kong)� Limited

住所：13/F,� Times� Tower,� 391-407� Jaffe� Road,� Wanchai,� Hong� Kong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企业名称：HighTide� Therapeutics,� Inc.

住所：4th� Floor,� Harbour� Place,� 103� South� Church� Street,� P.O.� Box� 10240,� Grand� Cayman�

KY1-100,� Cayman� Islands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开曼君圣泰为香港君圣泰的唯一股东。

二、变更后的股权架构调整方案

海普瑞与香港君圣泰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将公司所持有的深圳君圣泰57.45%的股权以人民币7,900万元

转让给香港君圣泰。海普瑞以人民币7,900万元向香港君圣泰的股东开曼君圣泰进行增资。完成上述股权架构

调整后，海普瑞持有开曼君圣泰57.45%的股权，从而间接持有深圳君圣泰57.45%的股权。

调整完成后的深圳君圣泰股东架构如下图所示：

深圳君圣泰首次融资完成后， 各股东同意按照各自持股份额等比例稀释10%作为预留的员工激励股份，

因此全面摊薄后海普瑞持有开曼君圣泰的股权比例将降低为51.705%。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根据政府备案要求变更深圳君圣泰股权架构调整方案的增资主体，不影响海普瑞实际持有深圳君圣

泰的股权比例，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不构成对海普瑞经营状况的重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深圳君圣泰对股权架构进行调整，有利于其开展后续的融资以增强资本实力，进而对其新药研发和业务

活动提供有力支持。 本次根据政府备案要求变更深圳君圣泰股权架构调整方案，调整完成后海普瑞所持有深

圳君圣泰的股权比例不变，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不构成对海普瑞经营状况的重大影响。 本事项履行了

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因此，同意将香港海普瑞对开曼君圣泰增资变更为公司对开曼君圣泰增资。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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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招商银行申请并购贷款暨接受

关联方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18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决定以人民币

240,000万元的价格收购深圳市多普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普乐” ）100%的股权。

多普乐已经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上述公司收购多普乐100%股权事项，已

经完成人民币122,400万元收购款的支付，尚需支付剩余交易对价款并完成交割。 2018年7月1日起，多普乐及

其子公司将纳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为更加灵活地安排收购款的支付，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4票通过，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招商银行申请并购贷款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李锂、李坦、单宇回避表决。 同意公司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20,000万元的并购贷款

额度，贷款期限不超过5年，用途限定于支付及置换公司收购多普乐100%股权的部分交易对价款，由公司实际

控制人李锂先生、李坦女士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以公司所持有的多普乐公司100%股权进行质押担保。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实际控制人李锂先生、李坦女士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本次董事长

李锂先生及董事李坦女士对公司银行并购贷款提供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实际授信的额度和期限、用途及担保以银行批准为准。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给公司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尚未与招商银行签署相关授信和担保协议，待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

就上述事项与招商银行进行磋商，并将授权公司董事长李锂先生代表公司签署相关的合同、协议等各项法律

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由本公司承担。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李锂先生、李坦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二人为夫妻关系。 李锂先生任公司董事长，通过深圳市乐仁科技

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金田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乌鲁木齐飞来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

司41.19%的股权比例；李坦女士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通过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金田土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乌鲁木齐水滴石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32.81%的股权

比例。 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5条规定的关联自然人。

三、并购贷款及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公司向招商银行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20,000万元的并购贷款额度，贷款期限不超过5年，用途限定

于支付及置换公司收购多普乐100%股权的部分交易对价款。

2、实际并购贷款的额度和期限以银行批准为准。

3、公司实际控制人李锂先生、李坦女士为上述贷款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4、公司以全资子公司多普乐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5、公司尚未与招商银行签署相关授信和担保协议，待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

将就上述事项与银行进行磋商，并将授权公司董事长李锂先生代表公司签署相关的合同、协议等各项法律文

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由本公司承担。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担保不涉及担保费用，也不向上市公司收取其他任何费用，遵循了自愿原则，没有损害上市公司

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与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申请并购贷款额度有助于公司后续的资金使用规划和更加灵活地安排收购款的支付，未来将

视公司支付收购款时的实际资金情况和安排来决定借款金额。

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本次申请并购贷款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财务风险，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申请并购贷款所需的股权质押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二）关联方为上市公司提供无偿担保符合市场普遍做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对公

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

（三）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受到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孙公司向银行申

请授信暨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同意实际控制人李锂先生对公司全资孙公司深圳市天道医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道医药” ）的人民币5.4亿元银行授信进行连带责任担保，截至本公告日，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

币6,000万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同意将《关于向招商银行申请并购贷款

暨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申请并购贷款额度有助于公司后续的资金使用规划和更加灵活地安排收购款的支付，公司实际控

制人李锂先生、李坦女士为公司申请银行并购贷款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且不收取任何费用，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2、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

效。 同意公司实际控制人李锂先生、李坦女士为上述公司银行并购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八、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本次申请并购贷款额度有助于公司后续的资金使用规划和更加灵活地安排收购款

的支付，未来将视公司支付收购款时的实际资金情况和安排来决定借款金额。 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财务风险，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申请并购贷款所需的股权质押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影

响。 监事会同意公司向招商银行申请并购贷款。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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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中行申请内保外贷暨提供反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2018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继续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下属深圳中心区支行（以下简称“中行深圳中心

区支行” ）申请最高限额不超过11.5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12个月，并经公司申

请将其中5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用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芝加哥分行向公司全资子公司Hepalink� USA�

Inc.（以下简称“美国海普瑞” ）发放等值外币的贷款，并由中行深圳中心区支行提供保证担保。 公司向中行深

圳中心区支行提供5亿元人民币的反担保。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中行申请内保外贷暨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公司拟

将向上述中行深圳中心区支行的反担保金额增加6.5亿元人民币至11.5亿元人民币。 公司提供的反担保期限最

终以公司与中行深圳中心区支行签订的相关协议约定期限为准。

公司尚未与中行深圳中心区支行就增加反担保额度和使用原授信额度向子公司发放贷款签署相关协议，

待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就上述事项与中国银行进行磋商，并将授权公司董事

长李锂先生代表公司签署相关的合同、协议等各项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由本公司承担。

二、被提供反担保的当事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Hepalink� USA� Inc.

住所地址：Corporation� Trust� Center,� 1209� Orange� Street,� Wilmington,� New� Castle� County,�

Delaware� 19801(美国特拉华州纽卡斯尔县威尔明顿橙街1209号法人信托中心)

注册资本：9990.01万美元

成立时间：2013年10月25日

批准文号：深境外投资【2013】00525号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中国银行深圳分行授予公司的综合授信额度11.5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可全部用于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外分行（包括但不限于芝加哥分行、澳门分行等）向全资子公司美国海普瑞发放等值外币的贷款，

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深圳中心区支行提供保证担保。

2、公司向中行深圳中心区支行提供反担保的金额增加6.5亿元至为人民币11.5亿元人民币（包括本金、利

息、罚息等），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以公司与中行深圳中心区支行签订的相关协议约定期限为

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鉴于美国海普瑞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运营在公司管控范围内，公司通过反担保方式

为美国海普瑞筹措业务发展所需的资金，董事会对此表示同意。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提供反担保事项已履行了董事会的审议程序，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向中行深圳中心区支行提供反担保的金额增加6.5亿元至为人

民币11.5亿元人民币。

六、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鉴于Hepalink� USA� Inc.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运营在公司管控范围内，监事会同

意公司为其贷款业务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为全资子公司美国海普瑞提供反担保后，经董事会批准的对外担保额度总额折合不超过人民币605,

166万元，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美国海普瑞实际提供的反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66,091.4万元，对全资孙公司深圳

市天道医药有限公司实际提供的反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6,224.01万元，合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25.02%。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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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决议的内容，公司定于2018年9月17日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第四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章程、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9月17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9月16日～2018年9月1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9月17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

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9月16日15:00至2018年9月17日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

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2018年9月10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7．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侨城侨城东路2002号深圳博林圣海伦酒店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向招商银行申请并购贷款暨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2、《关于向中行申请内保外贷暨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3、《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以上议案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内容详见2018年8

月29日公司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等相

关公告。

公司将对议案按照相关规定实施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并披露投票结果，其中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向招商银行申请并购贷款暨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向中行申请内保外贷暨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

3.00 《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或者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等办理登记手

续；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证券

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营业执照复

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或其他

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登记；

（3）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传真或信函须在2018年9月14日17:00前

送达或传真至本公司董秘办）。

2.登记时间：2018年9月14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7:00。

3.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郎山路21号公司董秘办。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六、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电话：0755-26980311

传真：0755-86142889

联系人：步海华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郎山路21号

邮政编码：518057

2.会议费用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委托代理人的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3.若有其他事宜，另行通知。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授权委托书。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399” ，投票简称为“海普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

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8年9月17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9月16日下午15：00， 结束时间为2018年9月17日下午15：

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

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对以下提案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向招商银行申请并购贷款暨接受关联方担保

的议案》

√

2.00 《关于向中行申请内保外贷暨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

3.00

《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

注：1、委托人根据受托人的指示，对非累积投票提案，在相应的意见下打“√” 为准，“同意” 、“反对” 、

“弃权” 三者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视为弃权。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为有效。

3、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002399

证券简称：海普瑞公告编号：

2018-072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404�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4010万股，共募集资金人民币593,48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17,99.58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571,680.42万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由其出具中审国际验字【2010】第

01020002�号《验资报告》。

根据财政部2010年12月28日财会[2010]25号《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企业做好

2010年年报工作的通知》，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中发生的广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用，应计入当期损

益。 公司对原计入资本公积的路演推介费用67.38万元转出计入当期管理费用核算；对于此项，公司已于2011

年03月13日已经从自有资金划转至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故发行费用为人民币21,732.20万元，公司重新确认的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71,747.80万元。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571,680.42

加：A股发行过程中的路演推介费用转出 67.38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525,531.75

其中：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354,916.66

本年度使用金额： 170,615.09

—募投项目使用金额 -

—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6,084.28

—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借款 25,000.00

—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 119,530.81

—用超募资金购买土地 -

加：累计募集资金利息（扣手续费） 97,141.07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143,357.12

截至2018年6月30日， 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共计：525,531.75万元 （其中： 用于募投项目工程建设71,

529.57万元；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33,000.00万元、用于补充永久性流动资金为199,477.83万元、用于对

外投资210,769.35万元、用于购买土地10,755.00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143,357.12万元，期末募

集资金账户余额为：143,357.12万元。 与2018年6月30日的募集资金账户的银行对账单金额相符。

公司的募集资金以活期、定期的形式存放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时代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财富支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国银行深圳福华支行、宁波银行深圳后海支

行、平安银行深圳卓越城支行、建行深圳华侨城支行的专项账户中，其中活期存款7,994.17万元存招行专户中，

0.51万元存在光大银行专户中，0.72万元存在上海银行专户中，0.34万元存在中国银行专户中，15.98万元存在

宁波银行专户中，0.49万元存在建设银行专户中； 定期存款135,344.91万元 （招行专户： 智能定期存款43,

583.91万元；光大银行专户：五年定期存款10.00万元；中国银行专户：三年定期存款79,000.00万元；建设银行

专户：三年定期存款12,751.00万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143,357.12万元，资金

存放情况如下：

专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募集资金存储余额

（元）

招商银行深圳新时代支行

755905017610501 活期存款 79,941,722.29

75590501768002149 智能定期存款 77,640,000.00

75590501768001987 智能定期存款 358,199,143.42

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财富

支行

78200188000122548 活期存款 5,101.31

78200181000025941 五年定期存款 100,000.00

上海银行深圳分行 0039290303001889558 活期存款 7,184.59

中国银行深圳福华支行

769265869723 活期存款 3,434.27

764065849563-00101 三年定期存款 790,000,000.00

宁波银行深圳后海支行 73090122000032545 活期存款 159,753.46

平安银行深圳卓越城支行 15000018257425 活期存款 0.26

建设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 44250100000700000863

活期存款 4,866.30

三年定期存款 127,510,000.00

合计 1,433,571,205.90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

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相关要求，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的通

知》，规范募集资金使用申请、审批流程、使用额度、支付方式等关键环节的操作。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实行募集资金专项存款制度。 2010年5月18日、2010年9

月13日公司与保荐机构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以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新时代支行（以下简称“招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

议》，2011年7月29日公司与保荐机构和招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补充协议》，明确了各方权利与义务；三

方监管协议的内容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范本拟订，无重大差异；招行专项账户账号：755905017610501。 2012

年4月22日，在董事会的批准下，公司与保荐机构和光大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光大银行新

开设一个募集资金专户，协议中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内容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范本拟订，无

重大差异；光大银行专户账户：78200188000122548；2012年8月16日，在董事会的批准下，公司与保荐机构和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上海银行开设一个募集资金专户，协议

中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的内容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范本拟订，无重大差异；上海银行专户

账户号0039290303001889558。2015年9月9日，在董事会的批准下，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和中国银行深圳福华

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中国银行深圳福华支行新开设一个募集资金专户，协议中明确各方

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内容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范本拟订， 无重大差异； 中国银行专户账户：

769265869723；2015年10月10日，在董事会的批准下，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和宁波银行深圳后海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宁波银行深圳后海支行新开设一个募集资金专户，协议中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

务；三方监管协议内容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范本拟订，无重大差异；宁波银行专户账户：73090122000032545�

；2016年11月18日，在董事会的批准下，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和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在平安银行深圳分行新开设一个募集资金专户，协议中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内容参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范本拟订，无重大差异；平安银行专户账户：15000018257425� ；2017年04月26日，在董事会

批准下，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中国建设

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新开设一个募集资金专户，协议中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内容参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范本拟订，无重大差异；建设银行专户账户：44250100000700000863。

按照协议约定，公司在招商银行新时代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简称“招行专户” ）、中国光大银

行深圳分行财富支行（简称“光大银行专户”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简称“上海银行专户” ）、中

国银行深圳福华支行（简称“中国银行专户” ）、宁波银行深圳后海支行（简称“宁波银行专户” ）、平安银行深

圳卓越城支行（简称“平安银行专户” ）、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简称“建设银行专户” ）开设了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集中存放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并以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的方式存储。

三、2018年1-6月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募集资金总额 571,747.8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70,615.0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

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25,531.7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

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

向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3)＝(2)/

(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

项目

年产5万亿

单位兼符

合 美 国

FDA和欧

盟 CEP 标

准的肝素

纳原料药

生产建设

项目

否 29,312.30 29,312.30 - 31,582.96 107.75%

2013

年11

月30

日

6,732.89

是 否

年产5万亿

单位兼符

合 美 国

FDA和欧

盟 CEP 标

准的肝素

纳原料药

生产建设

项 目 - 项

目流动资

金

否 57,164.77 57,164.77 - 39,946.61 69.88% 是 否

承诺投资

项目小计

- 86,477.07 86,477.07 0 71,529.57 - - 6,732.89 - -

超募资金

投向

受让成都

市海通药

业有限公

司 36% 的

股权

否 720.00 720.00 - 720.00

100.00

%

完成

-21.54

不适

用

否

成立深圳

君圣泰生

物技术有

限公司

否 2,000.00 2,000.00 - 2,000.00

100.00

%

完成

-1,

765.35

不适

用

否

受让成都

深瑞畜产

品有限公

司 15% 的

股权

否 1,800.00 1,800.00 - 1,800.00

100.00

%

完成 -3.59

不适

用

否

受让成都

深瑞畜产

品有限公

司 24% 的

股权

否 3,286.66 3,286.66 - 3,286.66

100.00

%

完成 -6.56

不适

用

否

成都深瑞

畜产品有

限公司增

资后持股

比例增加

至96.4%

否 8,000.00 8,000.00 - 8,000.00

100.00

%

完成 -15.97

不适

用

否

Hepalink�

USA� Inc.

增资

否 70,349.83 70,349.83 - 70,349.83

100.00

%

完成 13,738.08

不适

用

否

成立深圳

昂瑞生物

医药技术

有限公司

否 3,382.05 3,382.05 - 3,382.05

100.00

%

完成 -80.70

不适

用

否

收购深圳

市多普乐

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股权

否 120,000.00 120,000.00 119530.81 119530.81 99.61%

未完

成

-

不适

用

否

归还银行

贷款（如

有）

- 33,000.00 33,000.00 25,000.00 33,000.00

100.00

%

- - - -

补充流动

资金（如

有）

- 228,393.55 228,393.55 26,084.28 199,477.83 87.34% - - - -

购买土地 - 10,755.00 10,755.00 10,755.00 - - - - -

超募资金

投向小计

- 483,387.09 483,387.09 170,615.09 454,002.18 - - 11,793.52 - -

合计 - 569,864.16 569,864.16 170,615.09 525,531.75 - - 18,526.41 - -

未达到计

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

原因 （分

具 体 项

目）

1、公司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年产5万亿单位兼符合美国FDA和欧盟CEP药政标准的肝素钠原料药生产

建设项目，截至2016年12月31日已投入71,529.57万元。 该项目原计划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时间为2012年7月

1日，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和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项目达到可使用状态的

时间推迟到2012年12月31日。 同时，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和201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批准，项目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时间推迟到2013年11月30日。 2013年11月29日，年产5万亿单位兼符合

美国FDA和欧盟CEP药政标准的肝素钠原料药生产建设项目完成工程建设、设备调试等前期工作，达到了

正常生产所需的条件，正式投产。

2、深圳君圣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现处在研发阶段，尚未产生收益。

3、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参与竞买位于深圳市坪山新区的两块土地的土地使用权，由于项目处于建设

阶段，未产生收益。

项目可行

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

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适用

1、根据2010年5月18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

8,000.00万元人民币，并补充永久性公司流动资金40,000.00万元人民币。

2、根据2010年9月13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永

久性公司流动资金48,900.00万元人民币。

3、根据2011年7月2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720.00万元

人民币受让子公司成都市海通药业有限公司36%的股权，2011年8月30日， 完成相关工商备案登记手续，公

司对成都市海通药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由49%变更为85%。

4、根据2011年8月1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2,000万元

人民币与刘利平博士共同投资在深圳设立药品研究与开发企业，2011年11月15日， 深圳君圣泰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了工商登记注册手续，取得了法人营业执照。

5、根据2011年8月1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1,700.00万

元人民币对控股子公司成都市海通药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2011年10月20日，成都市海通药业有限公司办

理完成有关增资事项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000.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4,000.00万元，

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3,400.00万元，占成都海通85%的股权比例。

6、根据2012年5月3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1,800万

元人民币受让控股子公司成都深瑞畜产品有限公司15%的股权，2012年6月10日，成都深瑞畜产品有限公司

完成相关工商备案登记手续，公司对成都深瑞畜产品有限公司持股比例由55%变更为70%。

7、根据2012年12月2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分别以超额募集资金人民

币2,567.70万元和人民币718.96万元受让自然人周蓉、 卢文兴持有的成都深瑞畜产品有限公司18.75%和

5.25%的股权，同时，公司拟使用超额募集资金人民币8,000万元向成都深瑞增资，将成都深瑞注册资本增加

至人民币20,000万元，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及增资于2013年3月13日完成，公司持有成都深瑞96.40%的股权。

8、根据2012年12月2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使用超募资金10,755万

元人民币竞得位于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街道两块相邻的面积分别为50,721.33平方米、154,111.36平方米

的工业用地。 2012年12月27日，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支付保证金2,200万元。 2013年1月保证金2,200.00万元

退回，同时，公司支付坪山工业用地土地出让金10,755.00万元。

9、2013年3月28日公司发布公告：成都深瑞已经办理完成股权变更、增加注册资本有关事宜及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并取得成都市彭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成都深瑞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

由人民币12,000.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20,000.00万元， 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19,280.00万元， 占成都深瑞

96.40%的股权比例，卢文兴出资人民币720.00万元，占成都深瑞3.60%的股权比例，成都深瑞其他登记事项

未发生变更。

10、根据2014年1月1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超募资金 9,990.00万美元对美国海普瑞增资。 2014年4月10日公司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情况报

告书》的公告：2014年4月8日，公司完成对美国海普瑞的增资9,990万美元，公司对美国海普瑞投入的资本

达到9,990.01万美元，美国海普瑞已向公司签发关于公司增资9,990万美元的股权证书。

11、 根据2015年2月1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相关决议， 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约24,

484.87万元人民币（含利息收入，因受利息收入波动影响，具体金额以转出时实际金额为准）补充公司日常

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2015年3月，公司根据董事会决议将节余募集资金24,493.55万元（含利息收入）永久

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12、根据2015年10月1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拟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超募资金 1,300.00万美元对美国海普瑞增资。 2015年11月14日公司发布《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的

公告：公司完成对美国海普瑞的增资900.00万美元，美国海普瑞拟利用增资款认购OncoQuest的A类优先

股。 2016年3月5日公司发布《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的公告：公司完成对美国海普瑞的增资100.00万美

元。 2016年5月18日公司发布《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的公告：公司完成对美国海普瑞的增资300.00万

美元。

13、根据2015年10月1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同

意公司以超募资金500万美元与OncoQuest成立新的合资公司 （深圳昂瑞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2016

年10月31日公司向深圳昂瑞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支付注册资本5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382.05万元 。

14、根据2017年8月1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超募资金60,000.00万元人民币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17年12

月31日，已使用超募资金 60,000.00万元人民币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5、根据2017年7月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8亿

元人民币购买银行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截至2018年6月

30日，公司还未使用该额度内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

16、根据2018年1月1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

借款的议案》，同意公司将使用部分超募资金25,000万元人民币归还银行借款。 截至2018年6月30日，已使

用超募资金 25,000.00万元人民币归还银行借款。

17、根据2018年2月1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深圳市多

普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120,000.00万元购买多普乐股权。 截至

2018年6月30日，公司已使用超募资金119,530.81万元支付多普乐收购款项。

18、根据2018年4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18年5月16日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55,000万元人

民币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已使用超募资金26,084.28万元人民币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

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

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

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

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

原因

募集资金节余的原因是该项目流动资金主要用于肝素粗品采购，而肝素粗品采购价格较首次公开发行编制

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时所参考的肝素粗品价格大幅下降， 导致流动资金使用金额少于计划使用金额，

同时募集资金产生部分利息收入，共节余资金约24,484.87万元（含利息收入，因受利息收入波动影响，具体

金额以转出时实际金额为准）。

尚未使用

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

去向

2015年2月1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2015年3月，公司根据董事会决议将节余募集资金24,493.55万元（含利息收入）永久补充公司日常经

营所需流动资金，其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

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四、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未发生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2013年11月29日， 公司年产5万亿单位兼符合美国FDA和欧盟CEP药政标准的肝素钠原料药生产建设项

目完成工程建设、设备调试等前期工作，达到了正常生产所需的条件，正式投产。 2018年1-6月，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现效益6,732.89万元。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的使用不存在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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